
臺北市財團法人衛生基金會申請設立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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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日期：111年 8月 25日 

 6.主管機關依法監督
輔導 

5.申請人完成法人登記後，15日內
將登記證書影本、存款證明暨法院
刊登公告新聞紙 1式 2份備查 

4.申請人取得可函後，15日內 

向管轄法院辦理法人登記 

2.審核 

不符合設立

目的 

符合設立目的 

 
1.申請人備妥文件 

1式 5份送主管機關 

3.2.退請限期補件或修正相關文件
或駁回（敘明理由與法規依據） 

3.1.同意設立、發送許可函 


